昆明市生态环境局石林分局关于对《云南神农石林年出栏18万头优质仔猪扩繁基地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拟审批情况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及信息公开要求，经审议，我局拟对以下项目作出审批意见，现将有关情况予以公示。

联系电话：0871-67798412,0871-68226553（省投资项目审批服务中心受理窗口）

传真：0871-67798412

通讯地址：石林县天奇路1号

邮编：652200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环评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云南神农石林年出栏18万头优质仔猪扩繁基地建设项目
	昆明市石林彝族自治县石林街道办事处林口铺村委会
	云南神农集团石林畜牧有限公司
	湖南景新环保科技责任有限公司
	本项目由主体工程、辅助工程、公用工程和环保工程组成。项目占地面积194.03亩（129353m2），总建筑面积23885.90m2，本场区内不进行饲料的生产加工。

主体工程：配种妊娠舍2栋9782.66m2，分娩舍1栋7865.18m2，种公猪舍1栋328.72 m2，后备母猪舍1栋1719.30m2，隔离舍1栋249.43m2。
辅助工程：出猪台137.21m；工具房及药品房56m2，生产区综合用房555.30m2，消毒淋浴及更衣室40m2，办公用房331.77m2，食堂120m2，职工宿舍964.95m2，化尸房263.57m2，卫生间36m2，值班及配电室50m2，抽水房50m2，围墙及生物隔离带3000m 。
公用工程：蓄水池及引水工程600m3，供电工程及道路2000m（3m宽）。
环保工程：粪水二次发酵沉淀池2000m3、储尿池36725.74m3、化粪池5m3、隔油池2m3、堆粪场500 m2。
项目建成6000头母猪扩繁基地，达产后年出栏优质仔猪（6公斤）18万头。


	1、水环境影响

1）项目水污染源 

本项目运营期废水主要是猪舍产生的猪尿、猪舍冲洗废水及员工生活污水，废水主要污染物为CODcr、氨氮、BOD5等。

2）水污染防治措施

为保证废水不外排，减小运营期废水对环境影响，本项目采取以下废水污染防治措施：

（1）项目严格实行“雨、污分流”，场区设置雨水沟，场内雨水可通过雨水沟直接排入初期雨水收集池；污水进入污水收集设施；

（2）在每栋猪舍底下设置储尿池（总容积为36725.74m3），可存储2.8年的的粪污，储尿池暂存后泵至粪水二次发酵沉淀池发酵，发酵后使用吸粪车运走作为当地农业种植肥料；

（3）项目设置2m3隔油池、10m3化粪池，生活污水中的食堂废水经隔油池处理后与其它生活污水一起进入化粪池处理后，泵至粪水二次发酵沉淀池发酵，发酵后使用吸粪车运走作为当地农业种植肥料，不外排；

（4）场区除绿化用地外应进行地面硬化处理；对储尿池、隔油池、化粪池、堆粪间、渗滤液收集池、猪尿暂存池、安全填埋井（设置密封盖）等区域同样采用混凝土结构，混凝土抗渗标号大于S30，（防渗系数小于10-10cm/s）；

（5）死猪处理房、堆粪间半封闭建设，设置顶棚、围堰防止污染物流失；

（6）粪肥运输应采用密闭性良好的车辆，避免泄漏、泼洒，运输过程中应严格按照规定路线行驶，控制车速，严禁超速，加强运输罐车检修，避免发生粪污泄漏事故；

（7）项目在场区东南低洼处设置一个2000m3的粪水二次发酵沉淀池池。
2、大气环境影响
1）大气污染源

本项目运营期废气主要是恶臭（猪舍恶臭、粪水二次发酵沉淀池恶臭、堆粪场恶臭）、运输车辆产生的扬尘和液化气燃烧废气。

2）大气防治措施

为减小运营期恶臭、运输车辆产生的扬尘和液化气燃烧废气对环境影响，本项目采取以下废气污染防治措施： 

（1）猪舍采用喷洒生物除臭剂；调整饲料配方，在饲料中添加活菌剂减少猪粪中的含氮量，从源头减少臭气产生；

（2）堆粪间、死猪处理房通过喷洒除臭剂，减少臭气产生；

（3）养猪场四周应种植高大常绿的乔木，在场界形成能吸收臭气、有净化空气作用的绿化隔离带，吸收臭气，减小臭气对环境影响；

（4）安全填埋井每次填埋完成后应加盖密封；

（5）设置500m卫生防护距离，在防护距离内，禁止新建学校、医院等敏感建筑。

（6）加强场界臭气监测措施，可委托有资质单位，定期监测场界臭气，若发现场界臭气超标，应及时查找原因，采取有效除臭措施，除臭措施可包括喷洒生物除臭剂等措施。

3、固废环境影响

1）项目固体废物污染源

本项目运营期固体废物主要是猪粪、饲料残渣、病死猪、分娩废物、员工生活垃圾及动物防疫废弃物。

2）固体废物防治措施

  为减小运营期固体废物对环境影响，本项目采取以下固废污染防治措施

（1）猪舍地板新型养猪地板设计，该设计属于采用神农集团专利技术，能够减少猪舍冲洗频率，节约用水，保证猪舍干净卫生；少量粪便排入储尿池，大部分粪便通过人工清扫，运至堆粪间堆肥。
（2）本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病死猪和分娩废物安全处置，根据《畜禽养殖业污染治理工程技术规范》（HJ497-2009）及《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规范》（HJ/T81-2001）等相关要求，本项目设置死猪处理房1间，安全填埋井不少于2口，填埋井总容积约50m3，并且采用混凝土结构，混凝土抗渗标号大于S30，（防渗系数小于10-7cm/s），深度大于3m，底部直径2m，入口直径1m，填埋井应有明显的标志牌，标志牌上写“危险”字样；进行填埋时，在每次投入化尸剩余猪骨后，应覆盖一层厚度大于10cm的烧碱或喷洒消毒药，井填满后，须用粘土填埋压实并封口。
（3）本项目设置生活垃圾池1个，产生的生活垃圾应集中收集，统一清运至林口铺村垃圾收集池处理。

（4）外运畜禽养殖废弃物的贮存、运输器具采取可靠的密闭、防泄漏等卫生、环保措施

（5）项目产生的猪粪定期运走作为农业种植肥料。

（6）在兽医房内设置一个10m2危废暂存间，一次性防疫用具和药物使用后的废弃容器集中收集后暂存于医疗废物暂存间，定期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4、声环境影响
1）项目噪声污染源

本项目运营期噪声主要是猪叫声、设备噪声及车辆噪声，噪声级在 70～100dB（A）之间。

2）噪声防治措施

为减小运营期噪声对环境影响，本项目采取以下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1）场区合理布局，将噪声源布置于远离场内办公、住宿楼。

（2）为减少猪叫声对操作工人及周围环境的影响，尽可能满足猪只饮食需要，避免因饥饿或口渴而发出叫声；同时应减少外界噪声等对猪舍的干扰，避免因惊吓而产生不安，使猪只保持安定平和的气氛，以缓解生猪的不安情绪；

（3）水泵应设置在室内或者地下，减小噪声对环境影响；

（4）猪舍四周加强绿化，场界四周种植高大乔木，加强对噪声的隔阻效果；

（5）运输车辆严禁超载，采取限速行驶和禁止鸣笛等措施减少噪声影响；

（6）加强车辆驾驶员管理，积极宣传环保知识，明确要求驾驶员按照限速、禁鸣等要求运输。

                                                                                              


